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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为有效盘活公司资产，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

据自身经营发展需求，于 2016 年 8 月 5 日与杭州煜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杭州煜隆”）签署了《关于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合作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将持有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6,00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593%）转让给杭州煜隆，转让总价为 60,300万元人民

币。 

2、审批程序：公司 2016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择机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授权公司经营层根

据公司发展战略、证券市场情况以及公司经营财务状况择机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具体出售价格根据市场情况而定。详见 2016年 4月 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杭州煜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106000408054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紫金港湾北区商铺 9#一层 

法定代表人：全春芳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 5月 11 日 

经营范围：服务：受托对企业资产进行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除证券、期货），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

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全春芳、张翼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杭州煜隆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799.70元，净资产为-77,232.49元，2016年 1-6月份实现净利润-37,823.44

元。 

杭州煜隆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俊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7,000万元人民币 

证券简称：东海证券 

证券代码：832970 

住    所：常州市延陵西路 23号投资广场 18层 

主要业务：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

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东海证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948,575.64 万元，

负债总额3,092,512.49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827,549.07万元，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84,065.94 万元，利润总额 242,491.61 万元，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728.91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847.98万元。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价格：本公司将持有的 6,000 万股东海证券股份转让给杭州



煜隆，每股转让价款为 10.05 元，总计为 60,300万元人民币。 

2、交易定价依据：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综合考虑当前市场情况以及标

的公司经营情况，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 

3、支付方式：杭州煜隆或其指定第三方于 2016年 8月 10 日前于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按协议约定价格交易完毕全部标的股份。 

4、公司声明、承诺和保证：公司保证转让的东海证券股份是合法拥有的股

份，并拥有完全的处分权。若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杭州煜隆因任何公司虚假

陈述保证、隐瞒重大事实的事项而导致承担损失，则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

责任。 

5、违约责任：协议生效后，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

由此造成的守约方的损失。 

 

五、本次交易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公司本次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主要是为了提高资产流动性，更好地满足

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从而提高公司整体资产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需要。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东海证券 6,00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 3.593%。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东海证券股份。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出售东海证券股份扣除成本获得的所得税后

的投资收益约为 27,31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18.34%。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股份转让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5日 




